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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协议转让股份签署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协议转让前期基本情况

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一初琳女士将其所持有的公司 94,420,253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90%），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邯郸市城欣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城欣基金”），并已办理完成过户相关手续。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 2026 年 1 月 8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的《关于

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过户完成的公告》（2026-001）。

二、本次协议转让的补充协议情况

2026年 5月 14日，初琳女士与城欣基金签订的《关于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初琳

乙方：邯郸市城欣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第一条 公司治理安排

原协议第五条公司治理安排修改为：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且股份转让款全部支付完毕后，根据法律法规及标的公

司章程尽快发出召开股东会的通知，改组董事会。双方同意并承诺，在甲方持有

5%以上标的公司股份期间：

1、标的公司的董事会保持董事席位数 9名，其中非独立董事 6名（含职工

代表董事 1名）、独立董事 3名。甲方有权向标的公司提名 2名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乙方有权向标的公司提名 3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及 3名独立董事候选人，职

工代表董事按照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产生。双方应促使和推动甲方及乙方提名的

董事候选人当选且乙方推选的候选人为董事长。

2、确保标的公司主营业务、管理人员和核心团队保持长期相对稳定。



3、未经甲方书面明确同意，标的公司不得对其公司现有的名称、登记注册

地、商标、专利、技术成果等无形资产进行变更、转让、或授权第三方使用。”

第二条 协议的效力

1、本协议自双方签署（自然人签字、有限合伙企业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

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合伙企业公章）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是原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除本协议明确修改的条款外，原协议其他条款的效力、履行方式及双方

权利义务均不变。

三、其他相关说明

1、信息披露义务人初亚军先生、初琳女士及城欣基金、财务顾问北京博星

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已就本次补充协议的修改内容同步修订了《新亚强硅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详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北京博星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关于新亚强硅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修订稿）》，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2、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协议转让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5月 16日


